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５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

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累计收益

＝∑

份额持有人

ｉ

日的份额余额

／１００００×

基金

ｉ

日的万份

净收益，其中，

ｉ

为日期（每日收益的计算结果以去尾方式保留到

分，再逐日累加）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

金份额将于收益支付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投资者可于收益

支付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起查询和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支付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于收益支付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益，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２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

额，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３

）、本基金分

Ａ

级和

Ｂ

级份额，

Ａ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５１９５０５

，

Ｂ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５１９５０６

；

４

）、咨询方法：

４．１

）登陆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２

）致电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因停牌股票复牌后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

S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

[2009]97

号）的有关规定，自

2011

年

2

月

10

日起，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对旗下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新

中基（股票代码：

000972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详见相关公告：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部分基金停牌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2011

年

2

月

11

日

]

）。

2011

年

2

月

15

日，上述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新中基复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恢复采用交易当天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gefund.com.cn

） 或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6135-888)

了解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1-006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作出的

(2010)

深中法民七重

整字第

5-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本公司的重整计划；终止本公司重整程序。（公告编号：

2010-

058

号）。关于本公司重整一案，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2011

年

1

月

21

日，本公司管理人向深圳中院提交了

"

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

"

，申请延长

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三个月，以上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

"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02

）。

近日，公司收到了深圳中院关于

"

延长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

"

的民事裁定书【（

2010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5-10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深圳中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民事裁定如下：延

长《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至

2011

年

4

月

21

日止。

本公司将依据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

000885

股票简称

：

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

2011-002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本公司股价已连续

3

个交易日（

2010

年

2

月

11

日、

2

月

14

日和

2

月

15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

二、关注及核实情况

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第四条的

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发现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三）公司

2010

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

12,600

万元

,

详见公司

2011-001

号公

告；

（四）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预案并进行了公告。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

股票简称

：“

*ｓｔ

中服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４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公司接到股东深圳市西泉泛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泉公司”）减持股份

的通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下午收盘，西泉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和集中竞价

交易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２８９．９９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

。本次减持后，西泉公司仍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２５

，

９２２

，

６６７

股，占中国服装总股本的

１０．０５％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２５

，

９２２

，

６６７

股。

期间每次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股份时间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

减持价格

（元

／

股）

深圳市西泉泛东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 ８．０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 ８．２７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１．１３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１１．６６

９９００ ０．００４ １１．６４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

002256

证券简称

：

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

2011－008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彩虹集团

"

）通知，彩虹集团将其持有的原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的

27,200,000

股限售流通股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完

毕后变更为

40,8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54%

，该质押事项详见公司

2010

年

3

月

26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0-007

号公告）和原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的

5,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9%

， 该质押事项详见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0-051

号公告）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全部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

彩虹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0,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37%

）质押给广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用于其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2.5

亿元

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彩虹集团已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从

2011

年

2

月

14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目前

,

彩虹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1,744,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15%

。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彩虹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5,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13%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

002246

股票简称

：

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16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已自

2010

年

12

月

28

日停牌，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

2011

年

1

月

5

日、

2011

年

1

月

12

日、

2011

年

1

月

19

日、

2011

年

1

月

26

日、

2011

年

1

月

27

日、

2011

年

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

：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了相关公告。

目前，前期各项工作均已启动，公司与有关方的谈判正在积极推进，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有关事项并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85

证券简称

：

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

2011-009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提示性

公告分别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和

2011

年

2

月

10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

14:00

时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肖胜利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网络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召开：（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完成

了投票；（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进行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

15:00

至

2011

年

2

月

15

日

15:00

完成了投票。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80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

205,065,74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73,230,000

股的

54.9435%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65,626,31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73,230,000

股的

44.3765%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

17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9,439,4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73,230,000

股的

10.5671%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公司实际情况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同意

204,847,9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38%

；反对

1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6％

；弃权

73,0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356%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同意

204,804,8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8%

；反对

1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6%

；弃权

116,1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66%

。

2.2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7,500

万股（含

7,500

万股）。在该范围内，具体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

模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同意

204,804,8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8%

；反对

156,8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5%

；弃权

104,04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07%

。

2.3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同意

204,792,7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69%

；反对

15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5%

；弃权

116,1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66%

。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包括境内注册的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财

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

QFII

以及其他合格的投资者等。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

能以自有资金认购。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本次发

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同意

204,792,7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69%

；反对

168,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4%

；弃权

104,04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07%

。

2.5

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0

年

12

月

23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

不低于

11.12

元

/

股。

(

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

本次发行的定价依据为：

（

1

）发行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

（

2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及项目资金使用安排；

（

3

）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市盈率及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

4

）与有关方面协商确定。

同意

204,783,4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23%

；反对

16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0%

；弃权

116,1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66%

。

2.6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公司股票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2010

年

12

月

23

日）起至发行日期间除

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同意

204,804,8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8%

；反对

1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6%

；弃权

116,1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66%

。

2.7

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

204,792,7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69%

；反对

15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5%

；弃权

116,1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66%

。

2.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3,400

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

"

铜线

键合集成电路封装工艺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

、

"

集成电路高端封装测试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和

"

集成电

路封装测试生产线工艺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

。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 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

分。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

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

行贷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同意

204,816,9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87%

；反对

1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6%

；弃权

104,04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07%

。

2.9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同意

204,804,8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8%

；反对

1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6%

；弃权

116,1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66%

。

2.10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

比例共享。

同意

204,792,7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69%

；反对

220,631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76%

；弃权

5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256%

。

2.11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发行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同意

204,804,8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8%

；反对

1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6%

；弃权

116,1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66%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

204,804,5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6%

；反对

13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7%

；弃权

122,3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97%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

204,804,5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6%

；反对

13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7%

；弃权

122,3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597%

。

5

、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鉴于公司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内办理本次发行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按照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发行时间、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区间、最

终发行数量等具体事宜；

（

2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发行及股权认购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保荐协议、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

3

）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

4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在本次会议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

排进行调整；

（

5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关事宜；

（

6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约定的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

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7

）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非公开发行难以实施、或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

后果的情形，或者非公开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时，可酌情决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延期实施，或者按照新

的非公开发行政策继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

8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事宜；

（

9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

10

）本授权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同意

204,804,5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6%

；反对

13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7%

；弃权

122,3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597%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204,804,5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26%

；反对

13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7%

；弃权

122,3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597%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00

证券简称

：

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

：

2011-005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528

号天康企业大厦

11

楼公司

4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9,986,3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92%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9,

448,2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38,067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24%

。会议由董事长杨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关于向商业银行申请借款授信总额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9,928,09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

；反对

43,914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4%

；弃权

14,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2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19,929,43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

；反对

43,914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4%

；弃权

12,9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3

、 审议公司为吉林曙光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3000

万元人民币财务资助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02,206,51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5.18%

；反对

43,914

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4%

；弃权

17,735,88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4.78%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委派杨玉玲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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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现场召开的方式在公司多

功能厅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

１

名董事出差，委托其他董事代为投票。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沈介良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形成并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市潘家支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常州市潘家支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就超募资金的使用设立专户，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另行签署超募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届时将另行公告。

公司连同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市潘家支行、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常州市潘家支行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７

）。

（二）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沈介良先生、赵凤高先生、朱小健先生、龚旭东先生、殷雪松先生、许建国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陈慧湘先生、陆刚先生、陈志斌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董事候

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承诺：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侯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将采

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

明》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

制度

＞

的议案》。

关于《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内部审计工作制度（修订本）

＞

的

议案》。

为规范和加强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

的规定，董事会对《内部审计工作制度》进行了修订。

关于《内部审计工作制度（修订本）》，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本）

＞

的

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公司董事会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重要修订：对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编制和审批程序及募集资金使

用的审批程序进行修订；对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形进行了定义。

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本）》，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修

订本）

＞

的议案》。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修订本）》，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 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修订本）

＞

的议案》。

关于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修订本）》，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 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修订

本）

＞

的议案》。

关于《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修订本）》，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修订

本）

＞

的议案》。

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修订本）》，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修订本）

＞

的议案》。

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修订本）》，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一）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修订

本）

＞

的议案》。

关于《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修订本）》，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二）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修订本）

＞

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修订本）》，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三）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

则

＞

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四）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

的议

案》。

关于《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附件：

第二届董事候选人简历

沈介良先生，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生，中国国籍，历任武进县汽车内饰厂厂长、武进市旷达汽车织物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目前为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沈介良先生持有公司

１０９

，

７３１

，

４４４

股股份，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沈介良先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赵凤高先生，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生，中国国籍，历任上海易初通用机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上

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凤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朱小健先生，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生，中国国籍，历任原君安证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筹委会风险控制组成员。现任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和上海君

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小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龚旭东先生，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生，中国国籍，历任武进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经理、江苏

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龚旭东先生为实际控制人沈介良先生之配偶张娟芳

女士之外甥，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殷雪松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生，中国国籍，历任长春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旷达汽车

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殷雪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许建国先生，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生，中国国籍，历任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贸易部经理、销售总监。许建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

罚。

陈慧湘先生，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生，中国国籍，九十年代任联想集团高级经理，中国知名企业管理学

者，北京首都企业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内知名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第四届青年企业家大会中国唯

一被邀学者，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题人物。现任北京丰收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慧湘

先生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结业证

－

深交所高管

（独立董事）培训字（

０５９７２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陈志斌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生；中国国籍，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会计硕

士（

ＭＰＡｃｃ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全国会计学科

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事务

所内部治理准则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中国注册项目数据分析师（

ＣＰＤＡ

）专家

委员会专家，江苏省会计学会理事，江苏省非营利组织会计学会秘书处成员，江苏南大财务与会计研

修中心常务干事。陈志斌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

训结业证

－

深交所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

０２８３０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陆刚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生，中国国籍，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陆刚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结业证

－

深交所高管（独立董事）培训

字（

００４１１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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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５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书面、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现场召开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艾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经审议，认为艾军先生、钱英女士符合公司监事履行职责的相关要

求，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提名艾军先生、钱英女士

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以上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后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自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任期三年。

公司承诺：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对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

人将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

第二届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附件：

第二届监事候选人简历

艾军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常州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总经理。艾军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钱英女士，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钱英女士为公司股东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浙江上策

７８０

万股股份。钱英

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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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根据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 兹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召开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是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决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半天时间。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及其他相关人员

８

、会议地点： 开元太湖湾旅游度假村（原金陵太湖湾大饭店）

ＶＩＰ

（

８

）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太湖湾旅

游度假区（近灵山大佛）。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本议案中的非独立

董事选举事项和独立董事选举事项将分别实行累积投票制。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本议案中的监事选举

事项将采用累积投票制。 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１

）。

４

、《关于制定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本）

＞

的议案》

５

、《关于制定

＜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

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

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

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

卡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三）登记地点：江苏旷达董事会办公室

（四）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

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

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

公司。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二）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会务联系方式：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

１

号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１７９

联 系 人：徐秋、陈艳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

）

８６１５９３５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９

）

８６５４９３５８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 表决结果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沈介良

赵凤高

朱小健

龚旭东

殷雪松

许建国

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陈慧湘

陆刚

陈志斌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艾军

钱英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４

《关于制定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修订本）

＞

的议

案》

５

《关于制定

＜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

的议案》

备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法人股东委托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需签字；

４

、议案

１

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将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其中非独立董事表决权数

＝

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

６

，独立董事表决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

３

。可以对其拥有的表

决权任意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如直接打“

√

”表示将表决权平均分给打“

√

”的候选人；

５

、议案

２

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

２

。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

意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如直接打“

√

”表示将表决权平均分给打“

√

”的候选人。

附件

２

：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

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

打印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1

年

2

月

16

日 星期三


